
高阳中学安全检查制度

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与综治工作，认真落实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有一个良好的校内外环境，特制订此安全检查制度。
一、设立校园安全检查小组，由许金润校长任组长，各副校长任副组长（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为常务副组长），德育处、总务处、教务处、校长办公室的主任为组员，定期检查校园的安全设施及安全教育等工作。

二、班主任、年级组长、处室主任和各部门负责人为各口安全检查的责任人。各班级、年级组长、处室和部门对安全检查要自成体系，责任要落到具体人头上，对重要部位和贵重、危险物品检查要定时、定人、定位检查。

三、安全检查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明确检查内容、重点和方法，促进各项预防措施的落实。电器电源、消防设施、饮用水、库房、微机室、楼梯通道、食堂、化学实验室及危化品储存室、特种设备等均为重点检查对象。

四、坚持三级安全检查。检查小组坚持每年四大节日及寒暑假前和开学前开展全校的安全大检查和每季度的重点要害部位大检查；各处室要根据学校安全与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的要求每月组织一次检查或每周进行抽查；班级、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体育器材室、医务室、文印室等功能教室坚持每日常规性检查。

五、严肃安全检查登记和汇报制度。检查中不能走马观花，流于形式或出现漏检现象，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详细记录备案并及时汇报并提出整改意见；对一时整改不了的隐患，要采取措施、责任到人，必要时死看死守。同时，要抓紧安排，限期整改。

六、建立安全检查评比制度。对自查自改无隐患的部门要给予表扬，对隐患多、漏洞多又迟迟不整改的，进行批评教育或通报批评。安全检查工作列入年终评选、个人评优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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